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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4/2021_2022__E5_8E_9F_

E6_9D_90_E6_96_99_E5_c42_534301.htm 原材料是主要用于生

产产品并构成产品主要实体的外购物品，但也不乏企业将原

材料销售出去的情况。由于原材料具有数量、品种繁多，单

价不一，收发业务频繁以及用途多变等特点，有些企业往往

在销售原材料时“巧作”安排，以达到少缴税款的目的。对

原材料进行检查时，需注意以下几种原材料异常减少现象。

1.低于进价销售原材料。 企业因转产等原因销售原材料，按

规定不论是否收到现金，都应确认收入并按销售额计算销项

税额，结转相应的原材料成本。有些企业只对收现的售料收

入作正常的会计处理，而对尚未收现的售料不作销售核算，

但却将这部分原材料结转了成本，未计当期销项税额。针对

此现象，税务人员应将“其他业务收入”账户中的原材料销

售收入与“其他业务支出”账户中的原材料成本结转数额相

对比，如出现低于进价销售原材料情况，税务人员应进一步

查明销售数量和结转数量，若结转数量高于销售数量，说明

企业隐匿了原材料销售收入。 2.无加工费的委托加工物资。 

委托加工物资是企业将发出的原材料在支付加工费后经加工

又收回的原材料，会计处理为：发出原材料时贷记“原材料

”科目，收回加工后的原材料时借记“原材料”科目（收回

金额大于发出金额），“委托加工物资”账户作为过渡性账

户结平。但有些企业原本是销售原材料，却在发出材料时故

意作出委托加工物资的会计处理，以达到少计销项税额的目

的，即发出材料时借记“委托加工物资”科目，贷记“原材



料”科目，而收回时借记“应收账款”科目，贷记“委托加

工物资”科目，虽然“委托加工物资”账户转平，却出现了

借记“应收账款”科目、贷记“原材料”科目这样的非正常

账户对应关系。税务人员应对委托加工物资明细账进行全面

检查，对每一笔委托加工业务，查看是否有加工费，对无加

工费且“委托加工物资”账户的借方金额与贷方金额一致的

业务，应追溯检查会计凭证及原始凭证。 3.下脚料收入直接

冲减生产成本。 企业出售下脚料应如实作销售处理并结转原

材料成本。但有些企业出售下脚料时，不通过“其他业务收

入”科目核算，而是直接将收入冲减“生产成本”科目，从

而少计销项税金。税务人员检查时应对生产成本明细账中贷

方金额或红字金额进行逐一检查，并结合产品成本计算单、

会计凭证及原始凭证来进一步确定下脚料收入金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